2019年暨南大学部门责任预算申报表填报说明

    一、适用范围
本表适用于预算单位在申请校内预算项目时填报，作为校内责任预算项目立项和审批的主要依据。填报范围为申请2019年校内责任预算项目，填报人员为各职能管理部门的经办和审核人员。部门维持经费不需申报。
二、填报说明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    1. 申报日期：系统自动生成。
    2. 申报编号：系统自动生成。
3. 项目名称：新增项目填写项目名称，往年项目可以点击右侧按钮，输入项目名称或编号、部门名称或编号进行查询并勾选。
4. 项目编号（有明确经费卡号的填写）：往年项目能确定经费卡号的，输入往年经费卡号，可以导出项目名称，项目负责人，分管校领导等信息。新增项目和不能确定经费卡号的往年项目不填此项。
5. 新增项目和不能确定经费卡号的往年项目需填写分管校领导、申报校区、部门等信息。 
（二）立项依据
1. 必要性：主要说明申报项目的理由与意义，申报项目与学校战略规划及部门事业发展规划的相关性。
2. 可行性：主要说明项目的工作思路，已具备实施申报项目的条件，包括硬件环境（如场地、已有设施等）、人员环境（实施时掌握相关技术人员的状况）、政策环境（国家政策、法律法规、部门办事制度）、以及能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的队伍体系。
3. 绩效目标：描述部门预算项目所达到的结果，从项目执行的产出（如数量、质量、时效方面）和效益方面（如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、可持续影响等）进行阐述。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预算经费，执行部门需另外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。
4. 工作计划：按本年度工作内容，说明工作内容的时间安排。
5. 2018年度实际拨入经费：填报2018年度该项目的校内预算安排金额和其他来源金额。一次性项目申报表无此项目。
（三）主要工作内容和支出
[bookmark: _GoBack]1. 常规工作开展情况：根据工作内容的繁简程度，将专项经费分解为各项工作内容，分析各项工作的具体支出内容，并勾选支出科目，填报2018年支出金额、2019年预算金额及测算依据。新增的工作不在本栏目填报。一次性项目申报表无此栏目。
以学校体育维持费为例，体育维持费包括学生参赛、教师参会、举办业务会议、学校运动会等支出内容。学生参赛的支出内容包括参赛注册费、运动员训练补助和奖金，差旅费、伙食补助等，按支出内容和科目对照表勾选支出科目，填报数据。
2. 新增工作情况：详细填报新增工作内容及具体支出内容，勾选支出科目，填报2019年预算金额及测算依据。
 3. 支出明细预算
根据常规和新增工作内容里各项支出内容已勾选的科目，分类汇总2019年预算合计数，包括常规工作内容和新增工作内容的2019年预算金额。校内人员的人员支出、校外人员的劳务费、会议费和出国交流费等为控制开支的科目，如果未填报并获批而需开支，需要经过学校规定的程序审批，调整预算。
4.  2019年预算合计：填报申请校内预算安排经费金额和部门其他来源经费金额。
（四）补充说明
针对专项设立的政策依据或测算标准依据进行更具体的补充说明，可上传相关政策文件。





